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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約拿書 3:1-5, 10 

    約拿是位典型具有不情願性格的先知。在前面第 1 章第 2 節提到，神已呼召他“起來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

的居民呼喊，因他們的惡已達到我面前”，但約拿卻出海試圖逃到天涯海角。神藉由一條大魚吞下約拿來懲罰他。

神第二次命令約拿：神不會任由約拿遠走他鄉。而約拿如今已順服神的命令：他前往亞述的首都；“一個極其龐大

的城市”(第 3 章 3 節)。(考古學家的挖掘發現其面積約達 5× 2½公里)。約拿進城，但只走過一部分的路徑(第 3 章 4

節：“走了一日”)：依此估算，約拿最多只走過全城的一半範圍。約拿宣告再過“四十”日，尼尼微城將被“傾覆”或摧

毀，讀者可能會發現“四十”的數字也出現在洪水(譯者註：創世紀 7 章 12 節，挪亞時代的四十晝夜降大雨在地上)或

出埃及記(以色列人在曠野流浪四十年)。第 5 節，居民對神的話語有所回應：他們藉由先知相信神，並承認他們的

惡行。6-9 節(不在我們讀經的範圍)告訴我們尼尼微王的反應和勒令：他披上“麻布”，坐在“灰中” – 這是傳統上表達

哀悼和懺悔的象徵；他對全城所有人顯示三個悔改的步驟：(1)藉由外在的象徵，承認自己的罪行，(2)改變每個人對

他人的態度(遠離邪惡和暴力)，(3)感謝神對尼尼微人悔改的回應(第 9 節：“神可能會轉意後悔，不發烈怒”)，然後在

第 10 節：神改變心意：接受尼尼微人的懺悔，並解救他們。顯然地，這是一個故事，但也是一個教導；一個比喻。

此章節讓我們注意到當代的議題，就是以色列人的反覆與背離。神是萬物的中心並滿有能力。神恩待任何祂所揀選

的子民，縱使他們過去曾經與神為敵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62:5-12 

這是一首關乎信靠的詩。第 5-7 節以詩人自勉為例，(在第 8 節)，他邀請其他人民盡力趕上。詩人藉由神，找

到解救的盼望、生命的轉折點與逃離仇敵的避難所。人無論貧窮(“下流人”，9 節)或富有(“上流人”)，皆如輕煙，轉

眼消失。第 10 節談到以“仗勢欺人”和“搶奪”的手段獲得名份地位。不要倚靠財富，它的價值輕如鴻毛。11、12 節

是本篇的基本概要：詩人聽到神說，能力和“堅定的愛”(對“約”的忠心)皆屬於祂：詩人已經記取神說過的話(“三番兩

次”)。神依據他(或她)的行為獎勵每個人。 

共同經課-3  哥林多前書 7:29-31 

在修訂版的英文聖經，第 29 節的開始：“…我對你們說，時候減少了．從此以後、那有妻子的、要像沒有妻子”。

第 31 節 b 的描述自然符合：“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了”。我們生活在介於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來臨的時代。在

這個時代，神呼召教會盡可能帶來更多相信祂的信徒，並走在神的道路上。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，不是一件輕鬆容

易的工作– 需要盡最大努力，以發揮最大果效。保羅期待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能看到這個世代的結束，所以他在每一

天、每一分鐘皆盡最大力量傳揚福音：若將時間花費在其他活動，就是浪費時間。 

保羅對已婚男性的忠告(第 29 節) – 行為要像沒有妻子一般 – 這描述要由上下文來解讀，所以讓我們來看看全

章節。第 32-33 節告訴我們，保羅為何寫 29-31 節的涵義：“我願你們無所罣慮…娶了妻的、是為世上的事罣慮、想

怎樣叫妻子喜悅” – 因此他們的專注被影響而分心了。保羅說，在一個非常關鍵的歷史時刻，當所有的努力是要將

人們帶到主面前，但有的人卻需要分心地將一些力量放在其他事務上。我們需要研究這封信的第 29 節：(1)在這一

章節中，保羅分辨什麼是神的命令、他的命令與他的建議；我們所閱讀的包含保羅的建議。(2)在第 2 節中，保羅建

議(為避免性的異常)“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、女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”。都享有“夫妻同居權”(第 3 節)，也都有對

待其配偶身體的主權。第 5 節：“夫妻不可彼此虧負、除非兩相情願、暫時分房、為要專心禱告方可...”他繼續說：“我

說這話、原是准你們的、不是命你們的。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[即“獨身”]，只是各人領受神的恩賜...“(6-7 節)。因此

婚姻仍是重要的。那麼保羅在第 29-31 節所要表達的是什麼呢？有鑑於我們每個人使命的廣度，我們需要盡可能付

出努力在神的事工上。我們屬世界工作(例如社交，“應付世界”)的價值是短暫且瞬息萬變的。我們的重點應放在為

基督的再臨而準備。 

共同經課-4  馬可福音 1:14-20 

    馬可之前已簡短地告訴我們，有關耶穌在曠野受試探。現在他返回加利利。他的信息以“日期滿了”(第 15 節)為

起頭：時間是由神來訂定，確定的時間取決於神的行動，時候已到。“神的國近了”：歷史的最後時代，已迫在眉睫。

許多關於主耶穌的說法皆支持保羅對於“末日時間已接近”的觀點，但耶穌說，沒有人知道什麼時候祂會再來，祂不

會在大家的預期時間中再臨(13:32-36)。主耶穌還說，“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”(路加福音 17:21)，神的國已經開始。猶

太人相信，當他們個別和全體地承認他們行走在錯誤的道路，並回轉到神面前(“悔改”，15 節)，彌賽亞將會降臨。

我們也被呼召要持守神的道，“信福音”。全篇馬可福音是這節經文(第 15 節)的延伸。在 16-20 節，主耶穌的四個門

徒在這裡首次被呼召：他們立即離開他們以前的工作，並跟隨耶穌。耶穌在他們正工作時傳達祂的命令(17 節)。(對

神的呼召立即回應是此福音書的標誌)。這些門徒擁有漁網(19 節)與員工(“雇工”，20 節)，所以他們在當代社會屬於

有身份地位的人。他們放棄了保障和家庭(“離開了他們的父親”，20 節)，將自己奉獻於基督的使命。 


